
信息披露7272 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6-034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

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精复。
6.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34名，代表股份255,587,68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695,431,844股的36.752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240,068,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5208%。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4名，

代表股份15,518,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15%。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26
名，代表股份15,663,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4％。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经

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51,877,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3%；反对3,701,

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3%；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3130%；反对3,701,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321%；弃
权 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9%。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1,877,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3%；反对3,701,

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3%；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3130%；反对3,701,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321%；弃
权 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9%。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871,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72%；反对2,715,

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25%；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947,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6589%；反对2,715,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67%；弃
权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李根、康莉娟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12,790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251,719,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9%；反对3,712,

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33%；弃权42,8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0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0226%；反对3,712,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36%；弃
权 42,8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3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893,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45%；反对3,694,

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54%；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69,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4132%；反对3,694,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842%；弃
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45,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67%；反对3,841,

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30%；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21,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703%；反对3,84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53%；弃
权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宜昌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9,644,994股。

表决结果：同意 12,09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869%；反对 3,841,
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1%；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19,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575%；反对3,84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53%；弃
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43,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59%；反对3,841,

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30%；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19,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575%；反对3,84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53%；弃
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878,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8%；反对3,708,

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09%；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5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3213%；反对3,708,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42%；弃
权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3,025,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5%；反对2,560,

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01,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3.6414%；反对2,560,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59%；弃
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96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8%；反对2,610,

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2%；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4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3.2711%；反对2,610,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31%；弃
权 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43,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60%；反对3,711,

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2%；弃权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19,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594%；反对3,71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53%；弃
权 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5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92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75%；反对3,651,

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87%；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02,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6252%；反对3,651,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29%；弃
权 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9%。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4名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张建华律师、覃孙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湖北三峡旅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6-033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食品城西一街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

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爽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7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24,455,1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0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3,953,8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8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501,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02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7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4,293,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39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包括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3,792,6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73%。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501,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023%。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见证

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70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600%；反对 3,34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75%；弃权404,1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25%。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8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250%；反对3,992,

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55%；弃权2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02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091%；反对3,99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338%；弃权28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229%；反对4,107,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13%；弃权2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923,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098%；反对4,107,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76%；弃权26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6%。

关联股东刘爽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关联股东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
且未参与投票。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5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489%；反对3,98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1%；弃权404,1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90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353%；反对3,9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12%；弃权404,
1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担任总
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职工董事张娅女士在长圣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长圣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关联股东刘爽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份7,
500股）；关联股东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票。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189%；反对3,259,

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12%；弃权2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753,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273%；反对3,259,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56%；弃权28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关联股东刘爽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关联股东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
且未参与投票。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189%；反对3,277,

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53%；弃权2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753,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273%；反对3,277,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01%；弃权26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6%。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长圣医药担任总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职工董事张娅女士在长圣
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长圣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关联
股东刘爽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关联股东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
投票。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15,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277%；反对3,258,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29%；弃权2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754,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317%；反对3,25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13%；弃权28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752,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610%；反对3,438,

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24%；弃权2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591,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605%；反对3,438,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57%；弃权26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50,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894%；反对4,123,
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612%；弃权2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889,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699%；反对4,123,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31%；弃权28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09,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45%；反对4,133,

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34%；弃权2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879,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275%；反对4,133,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42%；弃权28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3%。

该议案涉及董事薪酬，关联股东刘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500股）、谈宗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279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票。

该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5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782%；反对 3,11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33%；弃权386,0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先生、聂东先生见证，其出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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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
1,290,794,308

65.11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

付中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9人，董事赵彦浩先生、韩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艳英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572,808
比例（%）
99.9828

反对
票数

176,600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44,90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59,908
比例（%）
99.9896

反对
票数
88,5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45,900

比例（%）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53,208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132,5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8,600

比例（%）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59,008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88,400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46,900

比例（%）
0.003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9,657,208
比例（%）
99.9119

反对
票数

1,091,200
比例（%）
0.0845

弃权
票数
45,900

比例（%）
0.003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98,208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88,5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53,308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133,600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59,510,447
比例（%）
97.5764

反对
票数

30,603,461
比例（%）
2.3709

弃权
票数

680,400
比例（%）
0.052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0,651,808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132,5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0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议案名称

选举付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原蓉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白喜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赵妍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陈一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常光玮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得票数

1,289,104,161

1,289,098,158

1,289,098,156

1,289,098,151

1,289,098,756

1,289,099,15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691

99.8686

99.8686

99.8686

99.8686

99.86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选举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吴秋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薛建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289,147,142

1,289,153,142

1,289,147,35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724

99.8729

99.872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1.04 选举昝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289,144,045 99.872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
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2,646,926

141,650,926

142,691,926

111,504,165

142,645,526

比例（%）

99.9012

99.2036

99.9327

78.0907

99.9002

反对

票数

132,500

1,091,200

88,500

30,603,461

132,500

比例（%）

0.0928

0.7642

0.0620

21.4328

0.0928

弃权

票数

8,600

45,900

7,600

680,400

10,000

比例（%）

0.0060

0.0322

0.0053

0.4765

0.0070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议案名称

选举付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原蓉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白喜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赵妍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陈一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常光玮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得票数

141,097,879

141,091,876

141,091,874

141,091,869

141,092,474

141,092,87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8163

98.8121

98.8121

98.8121

98.8125

98.812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议案名称

选举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吴秋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薛建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昝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1,140,860

141,146,860

141,141,074

141,137,7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8464

98.8506

98.8466

98.844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至议案九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票通过；议案十、议案十一采用累积投票制，所有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宁律师、王婷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董事简历
付中华，男，汉族，1975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山西省长治

经纺煤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
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主持党委、董事会全面工作），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主持党委、董事会全面工作）。

原蓉军，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处长、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监事。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革发展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白喜平，男，汉族，1982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曾任山
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副主任。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主任，山煤国
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赵妍瑜，女，汉族，1978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组织人事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现任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山煤国际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董事、组织人事部部长、人力资源中心主任。

陈一杰，男，汉族，1973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曾任山西压缩天
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山西中石油国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西焦煤集团
新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财务总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山西
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财务总监。

常光玮，女，汉族，1981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山煤集团煤业管理
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总法律顾问，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煤业分公司总法律顾问。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济师、精益化管理部部
长，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独立董事简历
辛茂荀，男，汉族，1958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财

经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山西财经大学MBA教育学院院长。现任山西省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秋生，男，汉族，1962年 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山西财经学院审计系副主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院长，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院
长。现任山西银行外部监事，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薛建兰，女，汉族，1962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现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太原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煤
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昝志宏，男，汉族，1962年9月出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山西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现任山西
省预算会计学会副会长，山西省财政厅党组联系专家、内部控制专家，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山
西省财政学会、会计学会理事，太原市会计学会会长、财政学会副会长，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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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6
499,081,001

39.70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总经理黄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车万里先生、副董事长柴昭一先生、董事耿洪彬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李晓峰先生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60,661
比例（%）
99.9157

反对
票数

120,21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300,130
比例（%）
0.0603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60,661
比例（%）
99.9157

反对
票数

120,310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300,030
比例（%）
0.06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59,721
比例（%）
99.9155

反对
票数

121,250
比例（%）
0.0242

弃权
票数

300,030
比例（%）
0.0603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55,941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115,630
比例（%）
0.0231

弃权
票数

309,430
比例（%）
0.0621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734,611
比例（%）
99.9305

反对
票数

117,290
比例（%）
0.0235

弃权
票数

229,100
比例（%）
0.04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726,131
比例（%）
99.9288

反对
票数

125,970
比例（%）
0.0252

弃权
票数

228,900
比例（%）
0.046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72,071
比例（%）
99.9180

反对
票数

125,030
比例（%）
0.0250

弃权
票数

283,900
比例（%）
0.057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87,028
比例（%）
99.2668

反对
票数

336,350
比例（%）
0.4370

弃权
票数

227,800
比例（%）
0.2962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630,331
比例（%）
99.9133

反对
票数

154,570
比例（%）
0.0309

弃权
票数

277,900
比例（%）
0.055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7,380,251
比例（%）
99.6628

反对
票数

1,408,450
比例（%）
0.2822

弃权
票数

274,100
比例（%）
0.0550

(二) 涉及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6,656,239

126,656,239

126,655,299

126,651,519

比例（%）

99.6692

99.6692

99.6685

99.6655

反对

票数

120,210

120,310

121,250

115,630

比例（%）

0.0946

0.0947

0.0954

0.0910

弃权

票数

300,130

300,030

300,030

309,430

比例（%）

0.2362

0.2361

0.2361

0.2435

5

6

7

8

9

1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公司计提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
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126,730,189

126,721,709

126,667,649

76,225,178

126,644,109

125,394,029

99.7274

99.7207

99.6782

99.2653

99.6597

98.6760

117,290

125,970

125,030

336,350

154,570

1,408,450

0.0923

0.0991

0.0984

0.2647

0.1216

1.1083

229,100

228,900

283,900

227,800

277,900

274,100

0.1803

0.1801

0.2234

0.1793

0.2187

0.215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第8项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代表股份、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计422,129,823股回避表决；本次表决议案第
9、10项因涉及董事薪酬，董事、股东惠鹏18,200股回避表决；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由出
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李博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通知；
2、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会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2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5

除权（息）日
2026/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8,049,1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765,892.24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5

除权（息）日
2026/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
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人民币0.12元；对于持股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人民币0.1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08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如有）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
民币0.1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0791797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6-025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695,347,9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4,767,395.05元（含税），占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50.71%。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公司于2026年5月16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度股

东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2、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预计不会发生总股本的变动。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5,347,9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分红派

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
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243
股东名称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
咨询联系人：王虹、余欢
咨询电话：0730-8553359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